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2023 年 7 月 26 日 

（總第 1463 期） 

 

1. 《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關於發布 2022 年度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諮詢診

斷項目扶持計劃申請指南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於 2023 年 7 月 22 日發布上述《通知》，網絡

填報受理時間為 2023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（星期四）18:00，書面

材料受理時間為 2023 年 7 月 24 日至 28 日（星期五）18:00（工作

時間）。主要內容包括：(a) 資助項目為深圳市工業和信息化局 2022

年度備案的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諮詢診斷服務商開展的，為深圳市規上

工業企業提供的，經備案的，幫助企業認識自身數字化發展水平現

狀、存在短板，提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目標、實施方案、解決方案提

供商、同行業對標對象的，免費的製造業數字化轉型諮詢診斷項目；

以及 (b) 明確資助條件、資助標準及資助方式、申請材料、辦理流程

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址： 

http://gxj.sz.gov.cn/xxgk/xxgkml/qt/tzgg/content/post_1073

2461.html 

 

2. 《深圳市商務局關於發布會展業發展扶持計劃（2022 年專業展會場租補

貼項目）申報指南的通知》 

 

深圳市商務局於 2023 年 7 月 17 日發布上述《通知》，網絡填報時間

為 2023 年 7 月 19 日至 27 日 18:00，紙質材料提交時間為 2023 年

7 月 19 日至 28 日 17:30。主要內容包括：(a) 對在深圳專業展館舉辦

的專業展會項目給予場租補貼；(b) 申報單位應為在深圳市行政區域內

實際從事經營活動的企業、事業單位或社會組織（申報單位需為展會

場租合同簽署及發票抬頭單位）；以及 (c) 明確支持數量和支持方式、

http://gxj.sz.gov.cn/xxgk/xxgkml/qt/tzgg/content/post_10732461.html
http://gxj.sz.gov.cn/xxgk/xxgkml/qt/tzgg/content/post_10732461.html


 

 

申報條件、支持標準、申報材料、辦理流程等。詳情請參閱以下網

址： 

http://commerce.sz.gov.cn/xxgk/qt/tzgg_1/content/post_107

19514.html 

 

3. 《香港註冊安全主任在中國（廣東）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

執業備案操作指引》 

 

深圳市應急管理局、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及中國（廣東）自由貿易試

驗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管理委員會於 2023 年 7 月 12 日聯合印發上

述《指引》。主要內容包括： (a) 申請香港註冊安全主任執業登記的

人員，應當同時已取得香港註冊安全主任的資格並在註冊有效期內；

受聘於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生產經營單位安全生產管理、安全工程技術

類崗位或安全生產專業服務機構從事安全生產專業服務；最近 3 年未

因執業行為不當受到所在地區主管部門行政處罰或行業懲戒等條件；

以及(b) 明確受理形式、辦理窗口、辦理材料、辦理流程等。詳情請

參閱以下網址： 

http://yjgl.sz.gov.cn/zwgk/xxgkml/qt/tzgg/content/post_107

32692.htm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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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注及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逢週五出版。各位可登錄駐粵辦網站

（www.gdeto.gov.hk）、關注“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”官方微

信或通過電郵訂閱《駐粵辦通訊》。 
 

如以電郵方式訂閱，請提供相關數據（包括：商會或公司名

稱、電子郵箱、聯絡人及聯絡方式）至  nl@gdeto.gov.hk，並

於郵件標題注明「訂閱駐粵辦通訊」。 

免責聲明 
 

《駐粵辦通訊》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

為公眾提供的資訊服務，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、報刊媒體及

其他機構等渠道，僅供參考之用。《駐粵辦通訊》所載資料

力求準確，惟本辦對於因使用、複製或發佈《駐粵辦通訊》

而招致的任何損失，一概不負任何責任。 

 

http://www.gdeto.gov.hk/

